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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提出的反车辆地雷文件的要点 
(2002 年 6 月 18 日) 

0.  目的  

 欧洲联盟承认，不负责任地使用反车辆地雷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这些

地雷会造成人道主义苦难并会严重妨碍人道主义援助、维持和平、重建和发展等

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反车辆地雷具有明显的军事目的。因此，欧洲联盟有意

推动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这种武器可能对平民造成的威胁。这些措施需要既考

虑到人道主义关切又考虑到军事需要。  

 本文件意在促进专家小组的讨论，以利于它完成《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次

审查会议为它规定的“进一步探讨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任务。  

一 .  问题的范围：  

 欧洲联盟认为，如果能向缔约国提供用以界定人道主义影响范围的更详细资

料，则是有益的。欧盟期待着就这一问题与各缔约国、红十字会和有关非政府组

织交换意见。欧盟认为，反车辆地雷引起的问题很大，尽管无法与杀伤人员地雷

或子弹药引起的问题相比，但仍然需要予以处理。  

 另外也有必要讨论“实质范围”：是不是所有反车辆地雷需要处理？还是集中

讨论某些类型的反车辆地雷就够了？这就提出了反车辆地雷的定义问题。“非杀

伤人员地雷”是不是一个适当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反车辆地雷的人道主义影响？对这一问题也可进行调查。虽

然可以说，负责任地使用反车辆地雷能限制人道主义影响，但欧盟认为，仅仅探

讨负责任使用的规定似乎是不够的。某些技术上的不足也应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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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业已存在的规章：  

 欧盟认为，有必要对现有的规章加以清点，以便能够找出可能存在的不足。  

 目前，只有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具体涉及了“非杀伤人员地雷”(第 6 条

第 3 款)。此外，第二号议定书和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含有关于使用、清除、

记录雷场等问题的重要规定，这些规定适用于一般地雷。但是可以说，一些措施

并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强制性的(“在可行的情况下”)。  

 为了便利清点业已存在的措施，欧洲联盟列出了第二号议定书和经修正后的第

二号议定书已经包含的与反车辆地雷有关的各项规定，如下：  

• 第二号议定书：  

 第 3 条(所有地雷)，第 4 条(遥布地雷以外的地雷)，第 5 条(遥布

地雷)，第 7 条(所有地雷)，第 8 条(所有地雷)，第 9 条(所有地雷)，

技术附件(所有地雷) 

•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  

 第 3 条第 3 款(所有地雷)，第 3 条第 5 款(所有地雷)，第 3 条第 6

款(所有地雷)，第 6 款第 1 款(遥布地雷)，第 6 条第 3 款(杀伤人员地

雷以外的遥布地雷)，第 6 条第 4 款(遥布地雷)，第 8 条(所有地雷)，

第 9 条(所有地雷)，第 10 条(所有地雷)，第 12 条(所有地雷)和技术

附件第 1 款(遥布地雷以外的地雷)。  

三 .  可能采取的措施：  

 为了处理反车辆地雷问题，各国可设想采取下列各种措施：  

1.  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可侧重于反车辆地雷使用方面的作业惯例。可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减少对平民的危险。可对第二号议定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以及现有的

人道主义法律加以研究，以确定这些文书是否足够或是否应予改进。  

 各缔约国还可讨论某些技术特征在服务于军事目的之后对于减少反车辆地雷造

成的危险可发挥的影响。这些特征例如有：可探测性，自毁或自失效，自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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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还可讨论敏感引信和防排装置的问题。各缔约国还可讨论禁止转让不

符合新标准的反车辆地雷的问题。  

2.  “冲突后”措施：  

 欧盟认为，“冲突后”措施是重要的。必须确保迅速和安全地清除反车辆地

雷，必须记录与雷场和地雷有关的所有资料，必须采取保护平民的措施。在这方

面，欧盟强调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已有的规定(第 9、第 10 和第 12 条)的重要

性。如果所有地雷使用者能够遵守这些条款已载有的规定，那么反车辆地雷构成

的威胁便可大幅度降低。  

3.  援助措施：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第 11 条含有关于技术合作和援助的规定。缔约国

不妨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  

4.  可能采取的措施的性质：  

 如果缔约国认为宜就反车辆地雷采取额外措施，那么需要回答下列另外两个问

题：  

• 《公约》的另一项可能的关于反车辆地雷的议定书应具有多大的范

围？  

• 作为可能的临时措施，是否可以采取“最佳做法”或“行为准则”这

样的措施？  

 欧盟愿意考虑各种备选方案和提案，相信专家小组会在缔约国于 2002 年 12 月

再次开会之前在探讨反车辆地雷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  --  --  --  -- 


